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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平安

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双港街道禁毒办组织派出所民警、社区禁毒志

愿者、双港街道社工，深入辖区学校开展禁毒知识宣传。

活动结合图片、案例、视频等，向师生介绍禁毒的意义、常见毒品

种类、毒品成瘾机理以及青少年预防毒品危害等知识，提高师生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 通讯员 胡冬梅

联合法治宣传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椒北法庭联合辖区司法所、市场监管局

等部门联合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通讯员 项丽莎

短新闻 平安点滴

法院公告
2021年3月19日

（2021）浙0411民初39号
朱洪学：本院受理原告尤少霞与被告朱洪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3998号

陈鑫（公民身份号码339005198511030336）：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少峰与被告陈鑫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81民
初399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陈鑫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少峰货款126608元。案件
受理费2832元，由被告陈鑫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
告陈鑫负担（公告费由原告陈少峰预交，由被告陈鑫于判
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陈少峰）。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4735号

刘震宇:本院受理原告方霞与被告刘震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782民初1473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刘震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方霞货款
497069元及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17年9
月21日起按月利率1%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被告刘震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方霞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52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刘震宇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91号

郑书祥（330823197206051732）：本院受理原
告凌国富诉你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郑书祥、邓桂
飞立即支付原告尚欠工程款202730.63元及自起诉之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损失，要求算至清偿之
日止；2、被告浙江佳和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向原告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浙江武义旅游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对上述款项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承担付款
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如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2503号

浙江武义国宝电器有限公司、钱国宝、徐惠珍、浙
江国宝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奥力赛工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与你
们及被告浙江奥特工具有限公司、徐剑豪、应绿叶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784

民初2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浙江武义
国宝电器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罚息855067.40元
及复利(复利算至2020年4月7日止为44591.10元，之后
以855067.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5%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由被告钱国宝、徐惠珍、浙江国宝电
器有限公司、浙江奥力赛工贸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如果被告浙江武义国宝电器有限公司、
钱国宝、徐惠珍、浙江国宝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奥力赛工
贸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对被告浙江奥特
工具有限公司、徐剑豪、应绿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649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武义国宝公司负
担，被告钱国宝、徐惠珍、浙江国宝公司、奥力赛公司负
连带清偿责任。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626号

虞杏来费彩先：本院受理朱圣积诉虞杏来、费彩
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5日上午09
点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644号
潘凯：本院受理原告蒋

燕燕与被告潘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9日下午
14时3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505号

郑文兴：本院受理原告陈根水诉被告郑文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726民初45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郑文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陈根水借款1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4150元，由郑文兴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34号

程小庆:本院受理原告夏建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1034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
款275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197号

祝芝清:本院受理原告吴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802民初419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
祝芝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军借款
本金92000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24%，其中本金
50000元自2017年2月22日起，本金30000元自2017
年3月18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其中

本金10000元自2017年5月25日起，本金2000元自
2017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并扣除已经
支付的利息2500元);二、驳回原告吴军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10193号

林海兵：本院受理毛于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1081民初
10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8812号

王强：本院受理台州市文鑫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1081民初8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14号

上海斌昌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浙江乐蛙泵业
有限公司、票号为3130005147377276的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21民初5616号

尤志楚（身份证号码330321196810257812）：
本院受理原告周珠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或者以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特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21民初5616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限被告尤志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周珠钦借款本金20000元。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原告预
交），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尤志楚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
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玉环市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河田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02月28日，
该债权总额为3,104.89万元,本金为1,923.1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该债权由朱爱武、陈云烽、瑞新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朝晖,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702,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lizhaohui@cinda.com,hanweihua@cinda.com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河田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义乌市民政局联系，联系电
话：0579-85271575，联系地址：义乌市江
东中路2号501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义乌市民政局
2021年3月19日

某女孩，2017年5月9日23时许，在义乌市上
溪镇长富村169号处发现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
康，无明显特征，包一块红布，上有出生日期。

交通中队校园宣传

通讯员 方静怡

本报讯 近日，义乌市交警大队后宅交警中队组织民警前

往后宅小学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宣传。

民警结合动画视频，以生动风趣的语言让学生们了解交通

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切实增强小学生“知危险，会避险”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中队长陈永亮带领学生们了解警

务工具，通过趣味游戏，让他们了解酒驾的危害性，发挥“小手

拉大手”的作用，让家长牢记安全驾驶。

特邀讲师上法治课

通讯员 强有凤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上城区望江司法所针对社区矫正对

象开展了一堂法治课，特邀杭州市纪委讲师团成员黄卫国同志

围绕依法治国和清廉杭州建设的主题展开宣讲。

课后，其中一名社区矫正对象谈了自己的体会：“听了老师

的讲课，我意识到，依法治国、清廉杭州建设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一方面要好好改造，珍惜改过自新的机会，严格服从社区矫

正组织的管理教育，绝不再重新犯罪；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到社

会建设中去，学法守法，为法治杭州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

审判团队下沉基层

通讯员 余夏 李晴

本报讯 去年以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认真落实新形势下

人民法庭工作要求，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着力构建息事

无讼新机制。

椒南法庭厚植无讼文化，创建港湾无讼社区，指派审判团

队下沉农港城商贸区“无讼市场工作室”，每周“坐诊”指导调

解，化解纠纷。法庭还发挥专业优势，辅助社区和市场制订矛

盾纠纷调解流程，帮助开展村规民约法律“体检”，促进基层提

升自治能力。

法治讲堂
走进企业

通讯员 卓绿丹 李钒钒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赋强公证业

务，近日，平阳县公证处与平阳法院联

合开展“法律合规大讲堂”培训，来自

平阳县农商行各分理处的87位主任

参加培训，活动通过钉钉向全县农商

行工作人员同步直播。

公证员从“基本理论、发展趋势、

实际操作”三个方面对赋强公证进

行简要介绍，并结合司法实践数据

情况，让与会人员直观了解赋强公

证在预防纠纷和减少纠纷方面的显

著成效。

赋强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当事

人的申请，依据法律规定对已给付为

内容的债权文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

执行效力，当债务人不履行债权文书

时，债权人无须经债务人同意，即可依

法凭执行证书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公证活动。在办

理赋强公证过程中，公证人员通过对

当事人财产证明、婚姻证明、身份证

明、合同等全方面的审查，剔除债权文

书中不合法不合理因素，确保债权文

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使债权文书同时

具备双重效力，即证据效力、强制执行

效力。

县农商银行负责人表示，经过此

次培训，银行工作人员对赋强公证有

了深刻认识。法官表示，公证机构开

展赋强公证能够有效推进诉源治理，

切实减少法院诉累，对构建多元化矛

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